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1060223594號      
訴願人：李００     住址：台中市沙鹿區００號
代理人：毛００     地址：同上 
訴願人因土地鑑界事件，不服南投地政事務所106年土地複丈字第119500號鑑界案於106年6月21日之處理情形，提起訴願乙案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主文 

訴願駁回。

事實
緣訴願人所有之本縣中寮鄉先驅段222地號土地申請鑑界，案經南投地政事務所於106年5月8日土地複丈字第119500號收件，並於106年6月21日9時0分派員實地施測，訴願人當日指出南投地政事務所105年5月12日土地複丈字第113800號鑑界與林務局所有之同段221地號相鄰界址有所質疑，遂經了解情況後，告知訴願人為了確認界址，將擴大施測待確認正確界址位置後，再另行通知鑑界日期施測釘樁，訴願人因對於南投地政事務所是日無法辦理鑑界，認其權益受損，於106年6月22日提起訴願、同年7月13日提出補充理由書，並據南投地政事務所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由
1、 按訴願法第2條規定：「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，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，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亦得提起訴願。前項期間，法令未規定者，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2個月。」、同法第82條規定：「對於依第2條第1項提起之訴願，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，應指定相當期間，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。受理訴願機關未為前項決定前，應作為之機關已為行政處分者，受理訴願機關應認訴願為無理由，以決定駁回之。」分別定有明文。
2、 查訴願法第2條規定意旨，係因行政機關單純遲延不作為，對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未作任何准駁之意思表示，乃由訴願機關督促或代行政機關（即應處分機關）對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，於法定期間內作成一定之意思表示。是此處之「應作為而未作為」僅係指行政機關對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，遲延未作任何准駁之意思表示，先予敘明。
3、 本件訴願人雖於訴願書中訴稱，應南投地政事務所就其106年6月21日請求作成複丈鑑界釘樁乙案，逾期怠為處分，依訴願法第2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云云。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0條規定：「複丈時，應對申請複丈案件之各宗土地全部界址及其毗鄰土地界址予以施測，必要時並應擴大其施測範圍。」定有明文，經查本案因訴願人對現有界址有所疑義，且該筆土地位於山坡地範圍，障礙物眾多，附近界址點不易測量，南投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為求慎重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0條規定，再訂期辦理擴大施測，並非無據，又南投地政事務所已於106年8月3日完成系爭土地之鑑界施測釘樁，是南投地政事務所業無「不作為」之態樣存在，南投地政事務所就訴願人之申請案，於本府訴願決定前已為複丈鑑界釘樁完竣，訴願人提起本件訴願，依訴願法第82條第2項之規定，訴願應為無理由。
4、 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82條第2項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張 國 楨

委員 黃 啟 修

委員 賴 政 忠

委員 陳 錦 白

委員 石 尊 仁

委員 林 琦 瑜

委員 柯 俊 良

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

縣長  林明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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